
浏阳市鑫磊矿业有限公司充填系统建设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概述

项目名称：浏阳市鑫磊矿业有限公司充填系统建设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浏阳市鑫磊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浏阳市社港镇石牛村（尾砂综合利用厂房旁）

建设内容：为确保安全高效采集，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 419万元

在现有厂区内（尾砂综合利用厂房旁）建设全尾砂充填系统，填充站占地面积约 822m2，

充填速度 50m3/h。

二、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主要环境影响

（1）废气：水泥仓呼吸废气通过设备自带的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搅拌机投料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后进入配套的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采

取上述措施后项目粉尘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项目浓密废水返回选厂用于选矿；充填体滤水经井下水沟自流至井下

水仓，通过井下水泵泵入选厂高位水池回用于选矿；管道、设备清洗废水经充填管路

排入井下排水系统，通过井下水泵泵入选厂高位水池回用于选矿。采取上述措施后废

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通过隔声、减震、山体阻隔等方式降低项目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厂界

噪声可达标。

（4）固废：①集尘返回充填体生产；污泥运至尾矿库储存。②废机油交由有资质

的单位处置。

三、环境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在建设方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的前提下，能够做到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从环保角

度而言，项目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为项目所在地或与本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和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参与采用向公众公示相关信息后，收集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形式，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在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以下联系方

式，直接到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反映或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供建设单位

和评价单位及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如有需要，您可以向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

索取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全文信息。

六、建设项目单位、环评单位

（1）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浏阳市鑫磊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浏阳市社港镇石牛村

联系人：罗总

联系电话：13755060538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湖南融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福元中路 66号美利新世界小区 6栋 1602号房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3677380101

发布单位：浏阳市鑫磊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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